
臺南市「販賣業」藥商許可登記申請書 

113.2.2修訂 

 

一、藥商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營業項目 □中藥批發及零售□中藥批發□中藥零售□西藥批發及零售□西藥批發□西藥零售 

藥商名稱  
市招 

名稱 
 

營業電話 (      ) 手機  傳真  

機構 E-mail  
營業

地址 

臺南市 區 里 
路 

街 

段 巷 弄 號 樓 

營業 

型態別 

□辦公室□門市 

□其他 

同址設有 

其他機構 
□無□有，機構名稱： 

二、負責人資料 

姓名  生日 年   月   日 

身份證 

字號 
 

戶籍 

地址 
 

電話  手機  

三、藥品管理人資料 

藥師(生)

姓名 
 

身份證 

字號 
 

證

書

字

號 

□藥字第         號 

電話  手機  □生字第         號 

提醒事項：1.西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，應由專任藥師駐店管理。但不售賣麻醉藥品者，得由專任藥劑生為

之。2.中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，應由專任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或藥劑生

駐店管理。3.依藥事法符合第103條規定登記中藥賣販業應檢附：本局核發予申請人中藥事實從業證

明書正本、修畢中藥概論、本草、中藥炮製、生藥學及藥事法規等合計162小時學分證明書影本1

份。 

四、報備倉庫(無者免填) 倉庫地址  

五、公文及執照領取方式 
□自取，聯絡人及電話： 

□郵寄，地址： 

六、應檢具文件 
□一、申請書1份。 

□二、核准設立文件 

1.公司者應檢附： 

□(1)商業主管機關核准公司設立函影本1份。 

   □(2)公司組織章程及股東名冊影本1份。 

□三、營業地址、場所、貯存藥品倉庫及主要

設備平面略圖1份。 

□四、負責人身份證(正反面)影本1份。 

□五、自我查檢表1份。 

□六、規費新臺幣1000元整(郵寄：郵政匯票

「抬頭：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」)。 

□七、藥品管理人執業申請書及相關資格證明

文件各1份。 

□八、委託書及負責人、受委託人身份證影本1

份。 

(加蓋藥商及其負責人印章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
